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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台政办发﹝2020﹞8 号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2020年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

区政府常务会议学法计划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

（单位）：

《区政府 2020 年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》《区政府常务会

议 2020 年学法计划》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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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 2020 年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依法、科学、民主决策，根

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等规

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目录清单。

一、目录清单

1.台儿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（承

办单位：区发改局）

2.台儿庄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开发区管委会、

区发改局）

3.京台高速公路与新台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（承办单位：区

交通运输局）

4.京台高速台儿庄大运河服务区暨大运河文旅小镇旅游综合

体项目（承办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）

5.国道 206 改线工程（承办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）

6.微山至台儿庄古城大运河景观大道项目（承办单位：区交

通运输局）

7.台儿庄区应急指挥中心建设项目（承办单位：区应急管理

局）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承办单位负责对列入目录清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按照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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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列入目录清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要严格落实公众

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

程序，未履行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

审议。

（三）决策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区政府年度工作任

务变更等情况，及时调整决策目录清单并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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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常务会议 2020 年学法计划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

精神，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，推动法治

政府建设进程，根据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

任人职责规定》及省、市相关要求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总体安排

区政府常务会议 2020 年度学习法律采取会前学法和专题学法

讲座两种方式进行。全年计划安排区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 4次，

举办专题学法讲座 1次。

二、学法内容

（一）第一季度

1.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

实督察工作规定》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2.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区司

法局）

3.中央依法治国办《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

意见》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（二）第二季度

4.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）

5.《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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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三季度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和投

资促进局）

（四）第四季度

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（责任单

位：区卫生健康局）

三、专题学法

根据全区法治政府建设需要，拟于第四季度邀请上级部门领

导进行专题学法讲座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区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由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司法局

负责组织实施，各责任单位密切配合，每次讲法时间不超过 15分

钟。专题学法讲座由区司法局提请区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，学习

时间 2小时。区政府领导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、新增学法内容。

（二）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常务会议学法工作，根据本计

划提前确定主讲人员，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入学习研究，准确

理解法律要义，认真准备学法内容，保证学法质量。各系统各领

域的其他全区性学法活动由相关部门根据需要，以适当方式组织

实施。

（三）各镇（街）、区政府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切实将学法培

训活动作为促提升、补短板的重要措施，参照本计划，结合本系

统新法新规和工作实际，制定学习与培训计划，认真抓好学法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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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组织和落实，确保学习培训与本单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，通

过学习培训提升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。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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